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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对八公山城市记忆广场原煤矿用设备维保的建议》建议收悉，经认真办理，现答复如下：
收到此建议后，我街道工作人员及时进行现场查看矿井设备的损坏情况，并对这些设备进行涂漆、修复破损部位。接下来，我街道将对这些矿井设备建立定期维保机制，及时进行涂漆、保养，为居民提供良好的休闲、娱乐、健身场所。　
王亚代表，非常感谢您对我区城市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和信任以及提出的诸多宝贵意见，同时也欢迎您今后继续对我单位的工作进行监督和评价。
　
办复类别：A类
联系单位：新庄孜街道
联系电话：0554-2168956  
2024年9月18日
     
………………………………………………………………… 
注：办复类别共分A、B、C、D三类。
A类—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
B类—所提问题正在解决或已列入规划逐步解决；
C类—所提问题因目前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需待以后解决；
D类—所提问题留作参考。

